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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20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通知于2022年12月15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的

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4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4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事项合法有效。本次

会议决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二九一、八五二等分公司购买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一、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

司资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九一分公司拟购买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一农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九一农场” ）社区工作站（机关办公楼）用于分公司办公；黑龙江

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江滨分公司拟购买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江滨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滨农场” ）投资建设的浸种催芽基地2100平方米，用于生产经营；黑龙江北大荒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二九〇分公司拟购买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农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二九〇农场” ）物资储备库及配套看护房，用于农业生产经营；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八五二分公司拟购买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二农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八五二

农场” ）农机装备指挥中心资产及附属配套设施，用于农业生产经营；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兴凯湖分公司拟购买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

凯湖农场” ）晒场及晒场配套设施、良种库房等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上述二九一分公司、八五二分公司、江滨分公司等5家分公司经与5家存续农场协商，以

评估价 62,263,634.80�元作为交易价格购买办公楼、浸种催芽厂房、晒场等34项资产（账

面原值合计 95,950,971.99元 ，累计折旧36,081,054.20元 ，净额 59,869,917.70�元）用

于农业生产经营。

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二九一农场、江滨农场、二九〇农场、八五二农

场、兴凯湖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长王守聪先生、董事马忠峙先生、董事刘化莲女士、

董事高建国先生、董事王守江先生为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

事（独立董事）全票（4票）赞成通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二九一、八五二等

分公司购买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一、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司资产之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

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五家分公司购买所在地农场资产，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情况。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友谊等分公司承租友谊农场等资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分公司拟承租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友谊农场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友谊农场” ）第五管理区第二作业站农机停放中心办公楼、友谊农场职

工活动中心及附属设施和友谊农场第六、七、九、十、十一管理区水泥晒场及相关附属设施；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二分公司拟租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二农场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八五二农场” ）晒场、库房等23项农业设施用于农业生产经营；黑龙江北

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江滨分公司拟承租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江滨农场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江滨农场” ）水泥晒场及相关附属设施等资产；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九

○分公司拟租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九○农场” ）投资

建设完成的办公室、库房、水泥晒场及其附属设施，用于保障管理区日常管理及粮食晾晒、

储存等工作需求；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宝泉岭分公司拟租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

宝泉岭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泉岭农场” ）库房、水泥晒场、农具停放场等资产，用于

农业生产经营。

上述友谊分公司、八五二分公司、江滨分公司等5家分公司经与5家存续农场协商，拟承

租库房、农具场、晒场等138项资产（资产账面原值合计225,624,407.99元，累计折旧57,

334,776.12元，净额168,289,631.87元）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资产承租期限三年，评估年租

金为11,825,653.46元，租赁保证金合计897,994.33元。

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友谊农场、八五二农场、江滨农场、二九〇农

场、宝泉岭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长王守聪先生、董事马忠峙先生、董事刘化莲女士、

董事高建国先生、董事王守江先生为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

事（独立董事）全票（4票）赞成通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友谊等分公司承租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友谊等农场有限公司资产之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

5家分公司承租所在地农场资产，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

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情况。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继续向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租固定资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为盘活闲置资产，充分发挥资产使用价值，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经

所属江滨、 友谊等10家农业分公司与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垦丰种

业” )协商，拟将2020-2022年出租给垦丰种业使用到期的部分房屋、仓库及机器(机械)设备

等资产，继续出租给垦丰种业使用。

本次拟出租的资产为公司所属10家农业分公司的部分房屋、仓库及机器(机械)设备等，

资产账面原值合计69,995,020.15元，累计折旧47,433,900.79元，净额22,561,186.36元，

年折旧额2,245,343.79元(包括已提足折旧仍可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

押、质押、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出租资产期限为三年（兴凯湖、庆丰、友

谊分公司一年期限）, 双方以上述资产的年折旧额加相关税费和适当收益作为年租金定价

依据，商定年租金总额为4,958,475.37�元。 垦丰种业以货币方式向农业分公司交纳不低于

5%年租金的资产租赁保证金，合计 358,521.75元。 (合同尚未签订）

因垦丰种业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种业集团之控

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长王守聪先生、董事马忠峙先生、董事刘化莲女士、

董事高建国先生、董事王守江先生为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

事（独立董事）全票（4票）赞成通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继续向北大荒垦丰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租固定资产之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本次交易符合诚

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情况。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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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12月20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临

时）会议，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全部监事均参加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事项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二九一、八五二等分公司购买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一、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

司资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九一分公司为解决分公司办公用房不足的问题，拟

向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一农场有限公司购买社区工作站 （机关办公楼） 用于分公司办

公；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江滨分公司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加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为确保粮食生产安全，拟购买江滨农场投资建设的浸种催芽基地2100平

方米，用于生产经营；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九〇分公司为提升分公司在农资

供应、粮食经营、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仓储能力及抗风险能力，保证农资及粮食安全，拟购

买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农场有限公司已建成的物资储备库及配套看护房，用于农业生

产经营；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二分公司为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

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满足分公司农机具停放需要，拟购买八五二农场农机装备指挥

中心资产及附属配套设施，用于农业生产经营；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兴凯湖分

公司为满足粮食晾晒、存放需要，解决生产资料存放问题，拟向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兴凯湖农

场有限公司购置晒场及晒场配套设施、良种库房等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上述二九一分公司、八五二分公司、江滨分公司等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

一、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司协商，以评估价 62,263,634.80元作为交易价格购买办公楼、浸

种催芽厂房、晒场等34项资产（账面原值合计95,950,971.99元，累计折旧36,081,054.20

元 ，净额59,869,917.70元）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一、 八五二等5家农场

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友谊等分公司承租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友谊等农场有限公司资产之关联交易的

议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分公司为提升农机管护水平、加强黑土保护实验

室（实验站）和智慧农业管控平台建设、加强粮食管护安全，拟承租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友谊

农场有限公司第五管理区第二作业站农机停放中心办公楼、友谊农场职工活动中心及附属

设施和友谊农场第六、七、九、十、十一管理区水泥晒场及相关附属设施；黑龙江北大荒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二分公司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

障分公司农机具停放及粮食晾晒、存放需要，拟租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二农场有限公

司晒场、库房等23项农业设施用于农业生产经营；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江滨分

公司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生产安全，拟承租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江滨农场有限公司水泥晒场及相关附属设施等资产；黑龙江北大荒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二九〇分公司为加强粮食晾晒能力、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在粮食总产量不断

增加的前提下，考虑到自有建设用地无新建水泥晒场空间及自有建设资金和资产使用效率

等因素，拟租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农场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完成的办公室、库房、水泥

晒场及其附属设施，用于保障管理区日常管理及粮食晾晒、储存等工作需求；黑龙江北大荒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宝泉岭分公司为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满足农机具停放及粮食

晾晒、存放需要，拟租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宝泉岭农场有限公司库房、水泥晒场、农具停放

场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上述5家分公司经与5家存续农场有限公司协商，拟承租库房、农具场、晒场等138项资

产 （资产账面原值合计225,624,407.99元， 累计折旧57,334,776.12元， 净额168,289,

631.87元）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资产承租期限三年，评估年租金为11,825,653.46元，租赁保

证金合计897,994.33元。

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上述5家农场有限公司的母公司， 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关于继续向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租固定资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盘活闲置资产，充分发挥资产使用

价值，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经所属江滨、友谊等10家农业分公司与北大荒垦

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垦丰种业)协商，拟将2020-2022年出租给垦丰种业使用到

期的部分房屋、仓库及机器(机械)设备等资产，继续出租给垦丰种业使用。

本次拟出租的资产为公司所属10家农业分公司的部分房屋、仓库及机器(机械)设备等，

资产账面原值合计69,995,020.15元，累计折旧47,433,900.79元，净额22,561,186.36元，

年折旧额 2,245,343.79元(包括已提足折旧仍可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

押、质押、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出租资产期限为三年（兴凯湖、庆丰、友

谊分公司一年期限）, 双方以上述资产的年折旧额加相关税费和适当收益作为年租金定价

依据，商定年租金总额为4,958,475.37�元。 垦丰种业以货币方式向农业分公司交纳不低于

5%年租金的资产租赁保证金，合计 358,521.75元。 (合同尚未签订）

因垦丰种业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黑龙江北大荒

种业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98� � � �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2022-039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二九一、八五二等分公司购买北大荒集团

黑龙江二九一、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司

资产之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九一分公司、八五二分公司、江滨分公

司等5家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一、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司协商，以评估价 62,

263,634.80元作为交易价格购买办公楼、浸种催芽厂房、晒场等34项资产（账面原值合计

95,950,971.99元，累计折旧36,081,054.20元，净额59,869,917.70元）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关联人回避事宜： 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

一、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

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 可有效改善部分分公司办公用房不足、农业

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有效提高分公司生产物资、农产品的仓储能力，提高分公司农业现代

化生产管理水平，为公司保证经营稳定，进而保证农业可持续经营夯实基础。

一、交易概述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九一分公司(以下简称：二九一分公司)目前没有办

公场所，现结合二九一分公司实际需求，为解决分公司办公用房不足的问题，拟向北大荒集

团黑龙江二九一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九一农场)购买社区工作站（机关办公楼）用于

分公司办公；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江滨分公司(以下简称：江滨分公司)为加强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确保粮食生产安全，考虑到自有建设资

金及资产使用效率等因素，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江滨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滨农场)

协商，拟购买江滨农场投资建设的浸种催芽基地2100平方米，用于生产经营；黑龙江北大荒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九〇分公司(以下简称：二九〇分公司)为提升分公司在农资供应、粮食

经营、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仓储能力及抗风险能力，保证农资及粮食安全，分公司根据自身

建设成本及资产效率结合本地交通情况、 地理位置等因素， 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

○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九〇农场）平等协商，拟购买其已建成的物资储备库及配套

看护房，用于农业生产经营；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二分公司(以下简称：八五

二分公司)为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满足分公司农机具

停放需要，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二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五二农场）协商，拟

购买八五二农场农机装备指挥中心资产及附属配套设施，用于农业生产经营；黑龙江北大

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兴凯湖分公司(以下简称：兴凯湖分公司)为满足分公司粮食晾晒、存放

需要，解决生产资料存放问题，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凯湖农场）协商，拟向兴凯湖农场购置晒场及晒场配套设施、良种库房等资产，用于农业生

产经营。

二、交易对方

二九一农场属于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二九一分公司是关联企业

单位，法定代表人：于君。现住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二九一农场。注册资金：3,780万

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谷物种植:谷物销售；豆类种植: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批

发；初级农产品收购: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树木种植经

营:畜牧渔业饲料销售：水产品批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农业机械服务:化

肥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装卸搬运:热力生产和供应:选矿:防洪除涝

设施管理:物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

粮油仓储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粮食收购: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 许可项目:饮料生产:水产养殖:渔业捕捞: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旅游

业务:普药经营:公路管理与养护:餐饮服务:住宿服务: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233002X06334036F。 2021年末资产总额810,012,347.34元，负债总额886,768,

175.29元，资产净额-76,755,827.95元，实现收入总额281,817,745.20元，净利润33,778,

681.29元；2022年8月末的资产总额828,318,641.99元，负债总额858,766,537.04元，资产

净额-30,447,895.05元，实现收入总额209,739,711.33元，净利润46,307,932.90元。

江滨农场属于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与江滨分公司是关联企业单

位，成立于：1993年07月29日。 法人代表：李军。 注册资金：贰仟零伍拾肆万元整。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91233001606323023J；公司住所：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江滨农场场直十二区

一幢、十二区一（3）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谷物种植；谷物销售；豆类种植；薯·类种植；豆

及薯类销售；油料种植；农副产品销售；蔬菜种植；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食用菌种

植；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初级农产品收购；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园艺产品种植；园艺产品销售；水果种植；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坚果种植；中

草药种植；农业机械销售；人工造林；森林改培；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畜禽粪污处理利用；水

生植物种植；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渔

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非食用植物油加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休闲观光活动；旅游开发项

目策划咨询；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初加

工；肥料销售；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建筑材料销售；市

政设施管理；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农业机械服务；农村生活垃圾经

营性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粮油仓储服

务；图文设计制作；广告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日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殡葬服务；港口

货物装卸搬运活动；粮食收购。 许可项目：旅游业务；热力生产和供应；农药批发；农药零售；

药品批发；药品零售；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木材采运；饲料生产；动物饲养；家禽饲养；种畜禽

生产；水产养殖；食品生产；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建设工程施工；动物诊疗；兽药经营；肥料

生产；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烟草制品零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

开采；河道采砂；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体为准)。 2021年末资产总额570,929,

930.12元， 负债总额482,086,780.75元， 资产净额88,843,149.37元， 实现收入总额188,

184,327.26元，净利润5,976,453.66元；2022年8月末的资产总额530,060,335.36元，负债

总额437,256,490.78元，资产净额92,803,844.58元，实现收入总额114,584,081.43元，净

利润3,960,695.21元。

二九〇农场为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与二九〇分公司为关联企业单

位，法人代表：仇忠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300113200816XE，注册资金：2718万元人

民币，住所：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二九○农场场部五区机关院内1栋1号，经营范围：水稻、

玉米、大豆、杂粮的种植，建筑材料批发零售。 热力生产与供应；客运汽车站服务；设计、制

作、发布国内电视广告业务；自来水生产和供应；谷物、豆及薯类批发零售；谷物磨制；粮食

收购、谷物仓储。 2021年末资产总值108,742万元、资产净额（所有者权益）61,235万元，实

现营业收入35,454万元，净利润2,908万元。 截至2022年1-9月，资产总值112,716万元、资

产净额（所有者权益）63,53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2,813万元，净利润 1,374�万元。

八五二农场是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八五二分公司是关联企业单

位，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资本：6,342万元，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八五二农

场机关住区六委0101幢01号。 经营范围：农、林、牧、渔业，进出口商业贸易、内河旅客运输

（水库）；图书、文化用品零售（分支机构经营）；本农场境内的依饶公路、虎八公路及农场

专用公路的养护与管理（分支机构经营）；热力、水的生产和供应（分支机构经营）；客运服

务、出租部分设施（分支机构经营）；利用自有电视台设计、制作、发布广告、有线电视安装

（分支机构经营）；一般旅馆，正餐服务（分支机构经营）；国内旅游及国内旅游相关服务；

建筑物出租、机械设备出租、水库、池塘出租；劳务中介服务；水稻、大豆、玉米、大麦、杂粮种

植、加工、批发；化肥批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3002606362014T。 2021年经营总收入

807,413,417.43元，经营总支出 711,110,667.08� 元，经营利润 96,302,750.35元，净利

润96,277,273.82元；资产总额 1,530,129,765.39元，负债总额 1,942,195,877.42元，所

有者权益-412,066,112.03元，资产负债率127%� 。 2022年1-10月经营总收入1,049,525,

750.77元，经营总支出 931,075,972.47元，经营利润118,449,778.30元，净利润118,449,

778.30� � 元；资产总额2,066,552,321.67元，负债总额1,807,828,655.40元，所有者权益

258,723,666.27元，资产负债率 87%。

兴凯湖农场是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兴凯湖分公司是关联企业单

位，法人代表：刘延年。 注册资金：10500万元，住所：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兴凯湖农场。 经

营范围：谷物种植；豆类种植；粮食收购；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品销售；农

药批发；化肥销售；肥料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自来

水生产与供应；机械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灌溉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公路管理与养护；殡葬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住房租赁；不动产登记

代理服务；物业管理；房屋拆迁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渔业捕捞；水产养殖；畜牧

饲养；水产品零售；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药零售；农产品的生

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粮油仓储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食品互联网销售；广告发布；住宿服务；蔬菜种植；森林经营和管护;树木种植经营;

木材加工;木材销售;木材采运;林木种子生产经营;非食用林产品粗加工;花卉种植;礼品

花卉销售;园艺产品种植;中草药种植;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园艺产品销售;

食用菌种植;食用农产品零售;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林产品采集;林业产品销售。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233003414110525E。 2020年经营总收入155,848,763.53�元，经营总支出

112,390,768.25元，经营利润43,457,995.28元，净利润23,581,580.03元；资产总额778,

176,899.57元，负债总额835,159,016.02元，所有者权益-56,982,116.45元，资产负债率

107%（剔除龙煤及米业负债后资产负债率68%）。 2021年1-10月经营总收入132,237,

360.62元，经营总支出32,379,384.54元，经营利润99,857,976.08元，净利润4,151,854.31

元；资产总额758,177,481.11元，负债总额815,263,743.25元，所有者权益-57,086,262.14

元，资产负债率107%（剔除龙煤及米业负债后资产负债率64%）。

三、资产状况

（一）本次二九一分公司拟购买二九一农场资产状况如下：

拟购置二九一农场社区工作站（办公楼），资产建成日期2011年8月1日，座落于二九一

农场场部5委113栋01号，砖混结构，房屋总层数5层，房屋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用途为办

公用房。资产账面原值25,886,348.00元，截止2022年8月末累计折旧7,436,447.67元，资产

净值18,449,900.33元。 上述资产状况良好，能正常使用，不存在抵押、质押及法律纠纷的情

况，权属清晰。

上述拟购买资产经根据黑龙江锦龙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9月8日出具的

以2022年8月30日为估价时点的《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一农场有限公司所拥有的房产估

价》〔黑锦龙估字（2022）第055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评估总价为18,555,000.00元，增

值105,099.67元，增值率0.57%。

（二）本次江滨分公司拟购买江滨农场资产状况如下：

浸种催芽厂房位于江滨农场场直28作业站，建造于2012年10月，面积2100平方米，账

面原值6,552,721.03元， 截至2022年8月末， 累计折旧3,060,666.67元, 资产净值3,492,

054.36元。 上述资产状况良好，正常使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状况，不存

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上述购买资产经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并出具了以2022年9月17日为

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黑龙垦评报字（2022）第209号）》，资产评估净值为3,697,

680.00元。

（三）本次二九○分公司拟购买二九○农场资产状况如下：

1.2017年二九○灌区一期配套续建农发高标项目-11作业站农机库房， 坐落位置河泉

管理区原11作业站，面积2,392平方米，2018年12月31日建成交付，账面原值2,432,997.01�

元，累计折旧233,832.84� 元,资产净值2,199,164.17� 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2,289,144.00

元。

2.2016年二九○灌区一期配套农发高标节余资金项目-14作业站农机库房， 坐落位置

军犁管理区原14作业站， 面积990平方米，2018年12月30日建成交付， 账面原值1,169,

459.85�元，累计折旧115,082.76�元，资产净值1,054,377.09�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930,204

元。

3.2017年二九○灌区二期配套工程农发高标项目-23作业站看护房， 坐落位置北水镇

管理区原23作业站，面积30平方米，2017年11月30日建成交付，账面原值103,450.69� 元，

累计折旧20,060.73�元,资产净值83,389.96�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47,730.00元。

4.2017年二九○灌区二期配套工程农发高标节余资金项目-27作业站农机库房， 坐落

位置旺河管理区原27作业站， 面积810平方米，2018年12月31日建成交付， 账面原值964,

141.53�元，累计折旧94,512.48�元，资产净值869,629.05�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761,076.00

元。

5.2011年千亿斤项目-34作业站钵育摆栽用房，坐落位置巴山湖管理区原34作业站，面

积1,091.45平方米，2012年12月31日建成交付，账面原值2,141,376.41元，累计折旧817,

708.39元，资产净值1,323,668.02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1,344,666.40元。

6.2011年农发高标项目-15作业站插秧机库房， 坐落位置军犁管理区15作业站， 面积

560平方米，2012年12月31日建成交付，账面原值465,504.34元，累计折旧177,758.21元,资

产净值287,746.13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211,680.00元。

7.2016年农发高标项目-10作业站看护房，坐落位置河泉管理区原10作业站，面积90平

方米，2016年11月30日建成交付，账面原值244,164.78元，累计折旧39,217.60元,资产净值

204,947.18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143,190.00元。

8.2016年千亿斤项目-50作业站看护房，坐落位置龙门通管理区原50作业站，面积36平

方米，2016年12月31日建成交付，账面原值102,978.86元，累计折旧16,305.00元,资产净值

86,673.86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58,514.40元。

9.2011年农发高标项目-15作业站收获机库房，坐落位置军犁管理区原15作业站，面积

400平方米，2012年12月31日建成交付，账面原值440,141.41元，累计折旧168,073.12元，

资产净值272,068.29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291,840.00元。

10.2016年农发高标项目-43作业站农机库房，坐落位置古城管理区原43作业站，面积

3,450平方米，2014年11月18日建成交付，账面原值3,421,404.51元，累计折旧767,440.35

元，资产净值2,653,964.16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2,962,170.00元。

上述拟购买二九○农场物资储备库及配套看护房等10项资产， 账面原值合计11,485,

619.39元，截止10月末，累计折旧2,449,991.39元，净额9,035,627.91元。 以上资产状况良

好，可正常使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也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上述拟购买资产经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了以2022年09月17日

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黑龙垦评报字[2022]第204号），资产评估净值为9,040,

214.80元，增值4,586.89元，净值增值率0.05%。

（四）本次八五二分公司拟购买八五二农场资产状况如下：

拟购置的农机装备指挥中心资产及附属配套设施位于第四管理区5作业站， 资产形成

时间为2013-2014年间，固定资产原值16,926,698.54元，截止2022年10月末，累计折旧6,

893,610.92元，净额10,033,087.62元。农机停放场及附属设施，资产形成时间为2012年，固

定资产原值20,970,419.37元， 截止2022年10月末， 累计折旧12,018,441.15元， 净额8,

951,978.22元。 水泥地坪，资产形成时间为2012年，固定资产原值6,050,540.01元，截止

2022年10月末，累计折旧2,826,001.20元，净额3,224,538.81元。

上述拟购买八五二农场农机装备指挥中心资产及附属配套设施8项资产， 资产账面原

值合计43,947,657.92元，截止2022年10月末，累计折旧21,738,053.27元，净额22,209,

604.65元，以上资产状况良好，正常使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也不

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上述拟购买资产经黑龙江亿鑫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于2022年9月8日出具

的以2022年8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黑亿评报字〔2022〕第A138号、第A138-2

号），上述资产评估原值合计38,154,098.85元，评估净值23,849,353.00元。

（五）本次兴凯湖分公司拟购买兴凯湖农场资产状况如下：

1.兴凯湖农场在东风管理区、南岗二管理区购置良种库房两处，2017年12月31日建成

交付，账面原值合计1,707,548.20元，截止2021年12月末，累计折旧185,390.88元，账面净

额1,522,157.32元，评估价值1,317,866.00元。

2.兴凯湖农场在察河管理区、东风管理区、南岗二管理区投资购置晒场及附属配套设施

资产4处，2017年12月31日建成交付，账面原值合计6,371,077.45元，截止2021年12月末，

累计折旧1,210,504.32元，账面净额5,160,573.13元，评估价值5,803,521.00元。

上述拟购买农业基础设施资产资产共14项， 账面原值合计8,078,625.65万元， 截止

2021年12月末，累计折旧1,395,895.20万元，账面净额6,682,730.45元，评估价值7,121,

387.00元。 以上资产状况良好，正常使用，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情况，也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上述拟购买资产经中同华资产评估（黑龙江）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于2022年6月15日

出具的以2021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黑评报字

（2022）第011号），上述资产评估原值合计8,078,625.65元，评估价值7,121,387.00元，增

值438,656.55元，增值率6.56%。

四、本次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一）二九一分公司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1.二九一农场同意向二九一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

2. 双方以黑龙江锦龙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净值18,555,

000.00元(大写:壹仟捌佰伍拾伍万伍仟元整)作为交易依据，交易价格为18,555,000.00元

(大写:壹仟捌佰伍拾伍万伍仟元整)。

3.双方签订协议后60日内到二九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不动产登记中

心办理完转移登记，审核发证之日为房产权利正式转移之日。

4. 二九一分公司于双方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后30日内将房款一次性支付给二九一农

场，付款后二九一农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二九一分公司，房屋买卖需要缴纳的契税由

二九一分公司承担。

5.因履行本协议而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

纳。 涉及购买资产的评估费用、交易费等其他相关费用全部由二九一农场承担。

（二）江滨分公司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1.江滨农场同意向江滨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

2. 双方商定以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22年9月20日出具的以2022年9月17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黑龙垦评报字〔2022〕第209号），固定资产评估价净值

为3,697,680.00元作为交易依据，交易价格为3,697,680.00元。

3.江滨分公司于双方完成资产转移后30日内将交易款一次性支付给江滨农场，付款后

江滨农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江滨分公司。 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应缴纳

的相关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

（三）二九○分公司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1.二九○农场同意向二九○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

2.双方以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了以2022年09月17日为基准日

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黑龙垦评报字[2022]第204号），资产评估净值为9,040,214.80元

作为交易依据，交易价格为9,040,214.80元。

3.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二九〇农场须向二九〇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全部权利

凭证的移交，并将资产实际控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移交给二九〇分公司，经二九

〇分公司确定无误后，二九〇分公司在30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向二九〇农场支付

人民币9,040,214.80元。

4.双方商定，因履行其协议而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缴纳。

（四）八五二分公司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1.八五二农场同意向八五二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

2. 双方以黑龙江亿鑫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值23,849,353.00元作为交

易依据，交易价格为23,849,353.00元。

3.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八五二农场须向八五二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全部权利

凭证的移交，并将资产实际控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15日内移交给八五二分公司，经八五

二分公司确定无误后，八五二分公司在30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向八五二农场支付

人民币23,849,353.00元。

4.双方商定，资产购置过程中发生的评估费、产权交易费由分公司承担，税金由各自承

担。

（五）兴凯湖分公司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1.兴凯湖农场同意向兴凯湖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

2.双方通过有资质的产权交易机构，以中同华资产评估（黑龙江）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值7,121,387.00元作为交易依据，交易价格为7,121,387.00元。

3.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兴凯湖农场须向兴凯湖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全部权利

凭证的移交,并将资产实际控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15日内移交给兴凯湖分公司,经兴凯

湖分公司确定无误后,兴凯湖分公司在30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向兴凯湖农场支付

人民币7,121,387.00元。

4.双方商定，资产购置过程中发生的评估费由兴凯湖农场承担，产权交易费、税金等由

买卖双方按照规定比例承担。

上述二九一分公司、八五二分公司、江滨分公司等5家分公司经与5家存续农场协商，以

评估价62,263,634.80元作为交易价格购买办公楼、浸种催芽厂房、晒场等34项资产（账面

原值合计95,950,971.99元，累计折旧36,081,054.20元，净额59,869,917.70元）用于农业

生产经营。

五、本次交易的意义和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可有效改善部分分公司办公用房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有

效提高分公司生产物资、农产品的仓储能力，提高分公司农业现代化生产管理水平，为公司

保证经营稳定，进而保证农业可持续经营夯实基础。

六、本次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一、八五二等农场有限

公司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长王守聪先生、董事马忠峙先生、董事刘化莲女士、

董事高建国先生、董事王守江先生为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

事（独立董事）全票（4票）赞成通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二九一、八五二等

分公司购买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一、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司资产之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

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5家分公司购买所在地农场资产，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情况。

八、上网公告的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98� � � �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2022-040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友谊等分公司承租北大荒集团

黑龙江友谊等农场有限公司资产

之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分公司、八五二分公司等5家分公司

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友谊、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司协商，拟承租库房、农具场、晒场等138

项资产（资产账面原值合计225,624,407.99元，累计折旧57,334,776.12元，净额168,289,

631.87元）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资产承租期限三年，评估年租金为11,825,653.46元，租赁保

证金合计897,994.33元。

●关联人回避事宜： 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友谊、

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

董事进行了回避，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可有效提高部分农业分公司生产物资、农产品

的仓储能力，满足农机具停放及粮食晾晒、存放需要，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公

司保证经营稳定，进而保证农业可持续经营夯实基础。

一、交易概述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分公司（以下简称：友谊分公司）为提升农机管

护水平、加强黑土保护实验室（实验站）和智慧农业管控平台建设、加强粮食管护安全，拟

承租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友谊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谊农场）第五管理区第二作业站

农机停放中心办公楼、友谊农场职工活动中心及附属设施和友谊农场第六、七、九、十、十一

管理区水泥晒场及相关附属设施；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二分公司（以下简

称：八五二分公司）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分公司

农机具停放及粮食晾晒、存放需要，拟租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二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八五二农场）晒场、库房等23项农业设施用于农业生产经营；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江滨分公司（以下简称：江滨分公司）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加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生产安全，拟承租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江滨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滨农场）水泥晒场及相关附属设施等资产；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九〇分公

司（以下简称：二九〇分公司）为加强粮食晾晒能力、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在粮食总产量不

断增加的前提下，考虑到自有建设用地无新建水泥晒场空间及自有建设资金和资产使用效

率等因素，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九○农场）协商，拟

租赁二九○农场投资建设完成的办公室、库房、水泥晒场及其附属设施，用于保障管理区日

常管理及粮食晾晒、储存等工作需求；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宝泉岭分公司（以下

简称：宝泉岭分公司）为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满足宝泉岭分公司农机具停放及粮

食晾晒、存放需要，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宝泉岭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泉岭农场）

协商，拟租赁宝泉岭农场库房、水泥晒场、农具停放场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二、交易对方

友谊农场与友谊分公司为关联方企业。 法人代表：李健。 注册资金：11,505万元，住所：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友谊路广场街。 经营范围：畜牧饲养；家禽饲养；水产养殖；粮食加

工食品生产；饲料生产；保险代办业务；食品销售一般项目；谷物种植；豆类种植；油料种植；

薯类种植；糖料作物种植；蔬菜种植；食用菌种植；花卉种植；园艺产品种植；水果种植；中草

药种植；草种植；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新鲜蔬菜零售；林产品销售；肥料销售；化肥销

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林产品采集；树木种植经营；非食用林产品初加工；粮

食收购；热力生产和供应；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房屋拆迁服务；知识产

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装卸搬运；粮油仓储服务；城市公园管理；公园、景区小型设

施娱乐活动；城市绿化管理；国内贸易代理（依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522772619188C。 2021年经营总收入841,061,816.09元， 经营总支出712,509,

115.08元，净利润128,552,701.01元；资产总额1,011,974,928.29元，负债总额1,341,377,

519.69元，所有者权益-329,402,591.40元，资产负债率132.55%。 2022年1-6月经营总收入

48,7037,191.86元，经营总支出392,671,516.09元，净利润94,365,675.77元；资产总额1,

149,083,424.71元，负债总额1,384,120,340.34元，所有者权益-235,036,915.63元，资产

负债率120.45%。

八五二农场与八五二分公司为关联方企业。 法定代表人：王强，注册资金：6,342万元，

企业住所: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八五二农场机关住区六委0101幢01号 。 经营范围：

农、林、牧、渔业，进出口商业贸易、内河旅客运输（水库）；图书、文化用品零售（分支机构经

营）；本农场境内的依饶公路、虎八公路及农场专用公路的养护与管理（分支机构经营）；热

力、水的生产和供应（分支机构经营）；客运服务、出租部分设施（分支机构经营）；利用自

有电视台设计、制作、发布广告、有线电视安装（分支机构经营）；一般旅馆，正餐服务（分支

机构经营）；国内旅游及国内旅游相关服务；建筑物出租、机械设备出租、水库、池塘出租；劳

务中介服务；水稻、大豆、玉米、大麦、杂粮种植、加工、批发；化肥批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3002606362014T。 2022年9月末资产总值205,022万元、资产净额（所有者权益）24,

00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52,874万元，净利润9,982万元。

江滨农场与江滨分公司为关联方企业。 成立于：1993年07月29日。 法人代表：李军。 注

册资金：贰仟零伍拾肆万元整。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233001606323023J；公司住所：黑龙

江省鹤岗市萝北县江滨农场场直十二区一幢、十二区一（3）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谷物

种植；谷物销售；豆类种植；薯类种植；豆及薯类销售；油料种植；农副产品销售；蔬菜种植；

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食用菌种植；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初级农产品

收购；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园艺产品种植；园艺产品销售；水果种植；新

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坚果种植；中草药种植；农业机械销售；人工造林；森林改培；畜

牧渔业饲料销售；畜禽粪污处理利用；水生植物种植；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林业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渔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非食用植物油加工；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休闲观光活动；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

务；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初加工；肥料销售；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建筑材料销售；市政设施管理；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机械

设备租赁；农业机械服务；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雨水、微咸水

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粮油仓储服务；图文设计制作；广告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日

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殡葬服务；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粮食收购。 许可项目：旅游业

务；热力生产和供应；农药批发；农药零售；药品批发；药品零售；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木材采

运；饲料生产；动物饲养；家禽饲养；种畜禽生产；水产养殖；食品生产；餐饮服务；住宿服务；

建设工程施工；动物诊疗；兽药经营；肥料生产；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

务；烟草制品零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河道采砂；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依法需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体为准)。 2021年末资产总额570,929,930.12元，负债总额482,086,780.75元，资产净

额88,843,149.37元，实现收入总额188,184,327.26元，净利润5,976,453.66元；2022年8月

末的资产总额530,060,335.36元， 负债总额437,256,490.78元， 资产净额92,803,844.58

元，实现收入总额114,584,081.43元，净利润3,960,695.21元。

二九〇农场与二九〇分公司为关联方企业。 法人代表： 仇忠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300113200816XE，注册资金：2,718万元人民币，住所：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二九

○农场场部五区机关院内1栋1号，经营范围：水稻、玉米、大豆、杂粮的种植，建筑材料批发

零售。 热力生产与供应；客运汽车站服务；设计、制作、发布国内电视广告业务；自来水生产

和供应；谷物、豆及薯类批发零售；谷物磨制；粮食收购、谷物仓储。 2021年末资产总值108,

742万元、资产净额（所有者权益）61,235万元，实现营业收入35,454万元，净利润2,908万

元。 截至2022年1-9月，资产总值112,716万元、资产净额（所有者权益）63,539万元，实现

营业收入 32,813万元，净利润 1,374�万元。

宝泉岭农场与宝泉岭分公司为关联方企业。 法人代表：应天祥。 注册资金：3,020万元，

住所：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宝泉岭农场有限公司江滨路1号。 经营范围：谷物种植；豆类种

植；油料种植；薯类种植；蔬菜种植；食用菌种植；花卉种植；园艺产品种植；水果种植；坚果

种植；中草药种植；谷物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新鲜蔬菜批发；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

新鲜蔬菜零售；礼品花卉销售；园艺产品销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未经加工

的坚果、干果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树木种植经营；人工造林；森林经营和管护；森林改培；

水生植物种植；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渔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食用农产品初加工；装卸搬运；粮油仓储服务；低温仓储（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肥料销售；休闲观光活动；防洪除涝设施管理；对外承包工程；建筑材料销售；农业机械

销售；农业机械制造；农业机械服务；畜牧机械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许可项

目：木材采运；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兽药经营；农药批发；农药零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水

产养殖；饲料生产；食品生产；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公

路管理与养护；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3001606323074T。 2021年

经营总收入458,519,426.31元， 经营总支出401,036,820.13元， 经营利润57,482,606.18

元，净利润57,482,606.18元；资产总额1,375,674,932.10元，负债总额1,092,684,135.17

元，所有者权益282,990,796.93元，资产负债率79.43%。2022年1-8月经营总收入317,319,

886.03元， 经营总支出285,269,862.67元， 经营利润32,050,023.36元， 净利润32,050,

023.36元；资产总额1,560,262,534.68元，负债总额1,224,393,402.49元，所有者权益335,

869,132.19元，资产负债率78.47%。

三、资产状况

（一）本次拟承租友谊农场资产情况如下：

1.五区二作业站农机停放中心办公楼，建于2008年12月，面积428平方米，原值1,229,

677.85元，截至9月末累计折旧451,102.68元，净值778,575.17元，评估值52,000.00元。

2. 友谊农场职工活动中心及附属设施建于2011年12月， 面积5,576平方米， 原值19,

944,546.77元，截至9月末累计折旧6,337,775.90元，净值13,606,770.87元，评估值850,

000.00元。

3.第6、7、9、10、11管理区在2009-2021年间建设13处水泥晒场及附属设施，面积356,

574.15㎡， 原值56,247,356.13元， 截至9月末累计折旧19,726,943.68元， 净值36,520,

412.45元，评估值1,943,000.00元。

上述房屋共计21项, 承租资产面积共计362,578.15平方米， 资产原值77,421,580.75

元， 截至9月末累计折旧26,515,822.26元， 净额50,905,758.49元。 租赁评估值2,845,

000.00元。 上述资产状况良好，可正常使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

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本次拟承租八五二农场资产情况如下：

本次拟租入的资产共计23项，包括库房、农具场、晒场及附属配套设施，账面原值合计

34,614,939.59元，截止9月末，累计折旧8,131,642.48元，净额26,483,297.11元。上述资产

状况良好，可正常使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本次拟承租江滨农场资产情况如下：

本次拟承租的固定资产共35项，租赁资产共计门卫房8处、围栏3,379.11米、库房2处、

大门3座、 晒场108,536.12平方米、 农机停放场1,792.58平方米， 账面原值合计21,762,

835.54元，截至2022年8月末，累计折旧6,237,218.81元，净额15,525,616.73元。 上述资产

状况良好，可正常使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本次拟承租二九〇农场资产情况如下：

二九○农场租赁大桦树管理区、东山管理区、龙门通管理区、场部等地区，晒场及其附

属设施、库房、办公室等32项资产，以进一步提高晒场的承载能力，降低粮食变质风险。 其

中：租赁晒场25处，租赁面积219,403平方米；租赁库房3处，租赁面积2,777.47平方米；租赁

办公室3处，租赁面积549平方米。拟租赁资产账面原值合计46,934,891.84元，累计折旧10,

244,292.55元,资产净值36,690,599.29�元，评估年租金2,996,806.75�元。 上述资产状况

良好，可正常使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五）本次拟承租宝泉岭农场资产情况如下：

本次拟承租的固定资产共三项，库房九处,面积合计8,552.1平方米；晒场十七处，面积

合计154,421平方米；农具场一处，面积11,700平方米，账面原值合计44,890,160.27元，截

至2022年8月末累计折旧合计6,205,800.02元，净额合计38,684,360.25元。 上述资产状况

良好，可正常使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本次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一）友谊分公司承租资产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1.友谊农场同意向友谊分公司出租上述资产。

2.承租期限三年，自2022年12月至2025年11月止。

3. 双方商定以黑龙江广润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22年出具的以2022年7月3日、9月22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黑广润源评报字〔2022〕Z079号，Z085号），评估年租

金为2,845,000.00元。

4.租金按年支付，双方在合同签订后60天内将当年租金以货币方式支付到友谊农场指

定银行账户。 友谊农场在收到友谊分公司支付的租金后及时向友谊分公司开具正规税务发

票，所产生的税费由友谊农场承担。

（二）八五二分公司承租资产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1.八五二农场同意向八五二分公司出租上述资产。

2.承租期限三年，租金一年一付，自2022年12月至2025年11月止。

3.双方以黑龙江亿鑫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值1,497,774.40元作为交易

依据，年租金价格为1,497,774.40元。

4. 租金以货币形式于合同签订时一次性付清， 同时按照年租金20%的比例上交300,

000.00元保证金，当年承租期结束当日，将当年履约保证金返还给八五二分公司。 后续履约

保证金随租金一起缴纳。

（三）江滨分公司承租资产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1.江滨农场同意向江滨分公司出租上述资产。

2.租赁期限三年，自2022年12月起至2025年11月止。

3. 双方商定以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22年9月20日出具的以2022年9月17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黑龙垦评报字〔2022〕第210号），评估年租金为1,506,

128.99元。 租金按年支付，双方在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将当年租金以货币方式支付到江

滨农场指定银行账户。 租赁资产所产生的税费由双方协商各自承担相应部分。

（四）二九〇分公司承租资产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1.二九〇农场同意向二九〇分公司出租上述资产。

2.双方确定租金收取标准为年租金2,996,806.75元，租赁期限内，租金保持不变。

3.租赁期限三年，自2022年12月起至2025年11月止。

4.租金以货币分期付款形式支付，租期每满壹年为一个结算周期，每个结算周期开始之

日起 180�日内一次性支付当期租金。

5.经双方商定，合同签订后60日内二九〇分公司向二九〇农场支付资产租赁保证金，保

证金金额为租金10%即300,000.00元。

（五）宝泉岭分公司承租资产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1.宝泉岭农场同意向宝泉岭分公司出租上述资产。

2. 双方确定以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黑龙垦评报字

〔2022〕第211号）评估的年租金2,979,943.32元，确定年租金2,979,943.32元，合同一签

三年，租金一年一付。

3.租赁期限三年，自2022年12月起至2025年11月止。

4.租金以货币分期付款形式支付，租期每满壹年为一个结算周期，每个结算周期开始之

日起 180�日内一次性支付当期租金。

5.经双方商定，合同签订后，宝泉岭分公司向宝泉岭农场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支付资产租

赁保证金，保证金金额为租金10%即297,994.33元。

上述友谊分公司、八五二分公司、江滨分公司等5家分公司经与5家存续农场协商，拟承

租库房、农具场、晒场等138项资产（资产账面原值合计225,624,407.99元，累计折旧57,

334,776.12元，净额168,289,631.87元）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资产承租期限三年，评估年租

金为11,825,653.46元，租赁保证金合计897,994.33元。

五、本次交易的意义和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可有效提高部分农业分公司生产物资、农产品的仓储能力，满足农机

具停放及粮食晾晒、存放需要，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公司保证经营稳定，进而

保证农业可持续经营夯实基础。

六、本次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友谊、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

司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长王守聪先生、董事马忠峙先生、董事刘化莲女士、

董事高建国先生、董事王守江先生为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

事（独立董事）全票（4票）赞成通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友谊等分公司承租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友谊等农场有限公司资产之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

5家分公司承租所在地农场资产，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

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情况。

八、上网公告的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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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继续向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租固定资产之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为盘活闲置资产，充分发挥资产使用价

值，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经所属10家农业分公司与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协商，拟将2020-2022年出租给垦丰种业使用到期的部分房屋、仓库及机器(机械)设备

等资产，继续出租给垦丰种业使用。

●关联人回避事宜：因垦丰种业是本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黑龙江北大

荒种业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

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公司盘活闲置资产，充分发挥资产使

用价值，降低公司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益。

一、交易概述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盘活闲置资产，充分发挥资产使用

价值，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经所属江滨、友谊等10家农业分公司与北大荒垦

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垦丰种业)协商，拟将2020-2022年出租给垦丰种业使用到

期的部分房屋、仓库及机器(机械)设备等资产，继续出租给垦丰种业使用。

二、交易对方

垦丰种业是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黑龙江北大荒种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种业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

江涛，注册资本47,321万元，注册地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380号宏洋大厦，

其经营范围包括繁育、收购、生产、加工（包含烘干）、包装、销售农作物种子及进出口业务；

植物新品种选育；农业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三、资产状况

本次拟出租的资产为公司所属10家农业分公司的部分房屋、仓库及机器(机械)设备等，

资产账面原值合计69,995,020.15元，累计折旧47,433,900.79元，净额22,561,186.36元，

年折旧额2,245,343.79元(包括已提足折旧仍可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

押、质押、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本次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一）垦丰种业同意承租公司所属友谊、江滨等10家农业分公司上述资产。

（二）出租资产期限为三年，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兴凯湖、庆丰、友

谊分公司一年期限）。

（三）双方以上述资产的年折旧额加相关税费和适当收益作为年租金定价依据，商定

年租金总额为4,958,475.37元。

（四）年租金以货币方式于每年7月31日前一次性交纳。

（五）合同签订完毕后10个工作日内（庆丰分公司合同签订30个工作日后），垦丰种业

以货币方式向农业分公司交纳不低于5%年租金的资产租赁保证金，合计 358,521.75元，待

租赁资产到期、验收合格后予以无息返还。 垦丰种业如遇分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时，必须无偿

退出；使用期满后按公司规定办理续期或无偿收回。

五、本次交易的意义和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公司盘活闲置资产，充分发挥资产使用价值，降低公司经营

成本，提高经营效益。

六、本次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因垦丰种业是本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种业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长王守聪先生、董事马忠峙先生、董事刘化莲女士、

董事高建国先生、董事王守江先生为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

事（独立董事）全票（4票）赞成通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继续向北大荒垦丰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租固定资产之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本次交易符合诚

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情况。

八、上网公告的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